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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令 
 

 

第 102 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

决定》已经 2015 年 6月 29 日十五届市政府第 42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5 年 8月 20 日起施行。 

 

 

市 长 

                                  

2015 年 7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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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 
取消和调整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大

简政放权力度，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和《中共海口市委关于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决定》

的要求，市政府全面清理了市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不含垂直

管理单位）。经研究，决定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10项，调整

管理方式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32项，现予公布。 

各部门应当根据市政府的决定，对取消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应转变和创新管理方式，依法实施事中、事后的监管，或移

交社会组织管理，避免出现管理真空。对调整管理方式的非行政

许可事项，不得再实行审批管理，应当重新调整办事流程及所需

材料，并向社会公布。 

 

附件：1.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10项） 

2.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管理方式的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3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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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10 项）  

实施单位 序号 事项名称 备注 

1 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  

2 
以租赁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租、转让或抵押初

审 
 

海口市国土资

源局 

3 采矿权抵押登记  

4 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担保审批  海口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5 劳动能力鉴定 
直接向海口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申请 

6 被撤销金融机构清理、处置财产减免税审批  海口市地方税

务局 
7 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承接和处置不良资产减免税审批  

海口市农业局 8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海口市规划局 9 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用地规模4公顷以上）  

海口市物价局 10 《收费许可证》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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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管理方式的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32 项） 

 

实施单位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条文 备注 

1 
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审批

（针对四个区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第 20条 
调整为内部审批事项 

海口市档案

局 
2 

专业性较强或须保密的档案

延长移交期限审批（针对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部分的管

理按政府内部审批事项进行

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第 13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3 少数民族成份变更审批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中国公

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第 7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民族

宗教事务局 
4 宗教团体负责人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

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第 170 项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5 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 
《房屋登记办法》第 59 条、第 61

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6 房屋地役权登记 
《房屋登记办法》第 63 条、第 66

条、第 90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7 

房屋权属登记（含集体土地

范围内房屋所有权的初始、

变更、转移、更正、异议、

注销登记等具体类型以及房

屋权属证书和登记证明补

发、换发等具体情形） 

《房屋登记办法》第 27、30— 41、

74、75、76、77、78、79、82、83、

85、86、87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8 

房屋抵押权登记（含设立、

变更、转移、注销登记及相

应的预告登记等具体类型）

《房屋登记办法》第 42—58 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9 房屋预告登记 《房屋登记办法》第 67—73 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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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条文 备注 

10 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的决定》第2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作

为“土地权利登记”子事

项） 

11 

换地权益书流转、变更或者

质押登记（含换地权益书司

法判决过户等具体类型） 

《海南经济特区换地权益书流转与

收回暂行办法》第5条 

 

《海南经济特区换地权益书管理办

法》第17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国土

资源局 

12 

土地权利登记（含初始、转

让、变更、更正、异议、预

告、注销登记等具体类型以

及查封、司法判决过户、商

品房分摊土地过户、办理房

屋土地分割转让证明书及分

割转让证明书换发土地证、

土地证补发等具体情形） 

《土地登记办法》第 3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 

物价局 
13 价格与收费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18条、

第 19条、第 20条 

 

《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第3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14 
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9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15 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 17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16 提前退休审批 

《劳动部关于加强提前退休工种审

批工作的通知》 
调整为内部审批事项 

 

 

 

17 
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从

事个体经营免征营业税审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主择

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税收政策问

题的通知》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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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条文 备注 

18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从

事个体经营税收优惠审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城

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有关税收优惠

政策的通知》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19 

个人所得税减免审批（因严

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

个人所得税减免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

5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20 

个人销售住房、无偿赠与不

动产及土地使用权减免税审

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

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

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

的通知》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地税

局 

 

 

 

 

 

 

海口市地税

局 

21 
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个人

所得税减免审批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

税减免税问题的通知》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民政

局 
22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

收养子女审批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下放行政管

理事项的决定》第117项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质量技

术监督局 
23 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 

《海南经济特区组织机构代码管理

办法》第 8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财政

局 
24 建账登记 

《海南省建账登记监督管理办法》第

12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5 股权出质登记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

办法》第 3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26 机动车转移登记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 18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

支队 27 机动车抵押登记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 22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海口市外事

侨务办公室 
28 

办理华侨、外侨、归侨、侨

眷、港澳台胞身份证明 

《海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若干规

定》第2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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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条文 备注 

29 派出国（境）培训项目审批
《关于派遣团组和人员赴国（境）外

培训的暂行管理办法》第 4条 
调整为内部审批事项 

30 
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项

目审批 

《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管理

办法》第 13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31 APEC 商务旅行卡申办初审 
《关于民营企业人员申办 APEC 商务

旅行卡的通知》第3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32 华侨捐赠公益事业项目确认
《海南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若干规

定》第8条 
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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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的说明 

 

一、清理背景 

根据国务院 4 月 22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清理国务院部门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国发〔2014〕16 号）的有关精神，

各部门要对现有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清理。另《海口市人

民政府关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海府〔2014〕94

号）精也明确我市将继续精简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中止或取消非

行政许可事项审批。 

2015 年 3月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今年内

要消除审批“灰色地带”，将所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海

口市 2015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计划》（海审发〔2015〕7号）

也将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计划。 

二、清理原则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确定清理原则为： 

1.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一律取

消。 

2.凡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协商处理的，或者由地方政府管理更

方便有效的，或者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要予以取消或下

放。 

3.确因工作实际需要保留的，实施部门要报送市审改办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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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并报市政府批准后，统一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或公共服

务事项。 

4.实施各部门要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对政府内部审批事项

和公共服务事项加强规范管理。要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办事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要明确审批的权限、范围、条件、程序、时限等，

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并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切实加强机关效

能建设，提高审批效率。 

三、清理结果 

1.取消：取消市规划局等 6 家单位 10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 

2.调整：将市住建局等 12家单位 2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因实际工作需要调整为公共服务事项；将市人社局、市档案局和

市外事办 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内部审批事项。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7月 20 日印发 
 


